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审查，2026年6月16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。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6月16日－6月23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
　　听证权利告知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。

联系电话：0352－7995186
传    真：0352－7995186
通讯地址：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平城分局（大同市文兴路1800号6楼平城分局）

邮    编：037006

	序号
	项目

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

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单位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大禹粮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
	大同市平城区小南头街道西谷庄村
	大同市大禹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
	山西林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	本项目新建粮食烘干机一套（包括：连续式烘干机1台：WJGD200、提升机2台WJTS-5、皮带输送机1台WJS-5型、燃气炉一台WJRQ-5型），年烘干粮食6万吨。
	废气：投料、清选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，由排气筒排放；热风炉燃烧废气经低氮燃烧处理后，由排气筒排放；

废水：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，排入城市管网；
噪声：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采取隔声、减震措施；

固体废物：一般固废外售处置；生活垃圾环卫部门统一处置；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贮存库内，委托资质单位定期处置


